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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易字第 1144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06 月 23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上易字第1144號

上　訴　人　0000000000（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如對照表）

訴訟代理人　朱立鈴律師

被　上訴人　顏雲生

訴訟代理人　王永森律師

　　　　　　蔡慧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3

年8 月29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285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04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原任職佛光大學助理教授，兼該校教

    學資源中心學習促進組組長，伊任職該組之專案助理，為被

    上訴人之直屬下屬，並患有重度憂鬱症、雙極症及Ｂ群人格

    特質，而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輕度精神障礙人士。佛光大

    學於民國（下同）100年10月17日舉辦國際兩岸文教交流會

    議並舉辦餐敘，餐敘完畢後，被上訴人原應駕駛自用小客車

    載伊返回任職之大學，詎於當晚20、21時許，基於妨害性自

    主之犯意，將伊載往宜蘭縣礁溪鄉老爺飯店附近空地，在該

    自用小客車內，違反伊之意願，以手指插入伊下體及要求伊

    為被上訴人手淫之方式，為強制性交一次（下稱系爭事件）

    ，被上訴人因此業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下稱宜蘭地院）

    102年度侵訴字第3號、本院102年度侵上訴字第328號及最高

    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906號刑事判決犯強制猥褻罪確定（下

    稱刑事確定判決）。伊因系爭事件導致憂鬱症復發並惡化，

    且有雙極症及Ｂ群人格特質，致須於100年12月30日至101年

    1月31日在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下稱臺北醫大醫院）住

    院，其間並有情緒失控、尿床、嗅幻覺等情況，又因疑似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暴瘦10公斤，被上訴人應就其不法侵

    害伊性自主人格法益之精神痛苦，負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責任

    等情，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精神慰撫金新台幣（下同）200萬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

    息之判決。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02年2月2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之一部不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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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

    訴部分廢棄。(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85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超過上開金額部分之請求，未據上訴人

    聲明不服；原審判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15萬元本息金額部分

    ，亦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均已告確定）。

二、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100年10月間為男女朋友關係，曾多

    次一同出遊，並有親密行為。於同年月17日晚間餐敘結束後

    ，伊開車載上訴人至礁溪老爺飯店附近之停車場，因情不自

    禁擁吻而為親密行為，係上訴人主動為伊手淫，因車內空間

    狹小，如係伊強拉上訴人為伊手淫，上訴人得掙扎反抗，不

    可能兩造均未受傷，此與常理不符。且事發地點離上訴人住

    家約10分鐘車程，附近亦有礁溪老爺飯店，如上訴人有不悅

    或厭惡，應趕緊逃離，卻仍與伊共處一車，且要求伊載其返

    家，顯見當時為兩情相悅，無違反上訴人之意願情事。再者

    ，上訴人於當日晚間僅對訴外人朱庭瑩以電話講述伊要求其

    口交一事，嗣陸續於校內申訴、社工訪查及偵查時，均未提

    及伊要求口交乙事，反誣指伊強迫其為伊手淫，且於101年1

    月30日出院後方提及伊以手指性侵乙節，顯見上訴人前後供

    述不一，自不足採。而依羅東博愛醫院驗傷診斷書記載，上

    訴人之處女膜並無損傷，足證伊根本無上訴人所稱以手指插

    入之妨害其性自主之行為。上訴人係因伊於100年10月17日

    向其提議分手，又聽聞他人傳述伊於同年12月13日否認兩造

    親密關係，對伊心生不滿，並認為伊與訴外人楊昌裕、滕雨

    方討論要將其強制送醫，加上伊不願與上訴人復合，方將當

    日兩情相悅之親密行為，捏造為伊違反其意願而妨害性自主

    ，以達報復目的。另上訴人於100年10月17日前即曾患有憂

    鬱症、中度復發性重鬱症等精神疾病而有自傷行為，因而多

    次住院治療，上訴人於任職佛光大學期間，因涉過失傷害案

    件有賠償問題，於同年12月13日因辭退工作，合併著作權侵

    權之法律糾紛，始有自殺意念，經由門診轉介至台北醫大醫

    院住院治療，上訴人之精神疾病為其原有精神疾病復發，與

    伊之行為無涉。且依臺北醫大醫院函覆所示，未確定上訴人

    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診斷，上訴人體重暴跌之時點也與系

    爭事件發生相距甚遠，顯均非伊之行為所致，上訴人請求賠

    償之金額與其社經地位明顯不合，其上訴顯無理由等語，資

    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於100年10月17日20時，在宜蘭縣礁

    溪鄉老爺飯店附近空地，在被上訴人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內

    ，違反伊之意願，以手指插入伊下體及要求伊為被上訴人手

    淫之方式，為強制性交一次，應賠償伊因而所受精神上痛苦

    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被上訴人雖否認伊有違反上訴人意願，強迫上訴人為伊手

      淫乙事，然根據佛光大學100年12月20日在校內處理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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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性侵害一案之錄音檔逐字稿內容，載有上訴人與被上訴

      人於教務長室會談中對話內容，上訴人曾質問被上訴人於

      系爭事件事發當時之行為為何等語，雖被上訴人時稱：「

      但是妳覺得我是強制妳嗎？難道那時候沒有妳情我願嗎？

      」等語（見刑事二審卷第93頁反面），惟上訴人稱：「在

      做那個動作的時候，你覺得我是情願的狀況下嗎？那如果

      我是情願的情況下，我會不理你二十天之久嗎？那你會覺

      得我是情願的狀況下，傳簡訊來跟我道歉嗎？」（見刑事

      二審卷第93頁反面），及「我剛剛講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教

      學資源中心教師專業發展組長顏雲生於兩岸文教交流會議

      結束後，載我至五峰旗附近停車場，在其駕駛座上，突然

      脫褲子，將我的手拉去，放在其性器官上，拉住我的手，

      握住其性器官，勉強我為其手淫，我很勉強幫他手淫，由

      於實在是太噁心了、太痛苦，忍無可忍，我拒絕，並對他

      說：『我不會』，他跟我說：『沒關係，我慢慢教妳。』

      就是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剛剛我陳述的部分，有沒有這

      件事情，你有沒有脫掉你的褲子，然後把我的手拉去你的

      性器官，然後要我為你手淫？有沒有這件事情，你只要說

      有沒有就可以了。其實你剛剛說我來的目的的甚麼，就我

      來說目的非常的簡單，我只要你說真話就好了，我沒有要

      做甚麼。而我蓋章，並不是說我真的要送性平，只是我在

      給你機會，因為我還愛你，這樣你懂嗎？那現在我是覺得

      ，我的愛在12月13日那天已經毀滅結束了，我只是現在覺

      得要一個清白，因為你的說法會讓教務長跟雨方姐對我的

      想法有誤解，因為他們在跟你求證我說話的可信度，可是

      你卻跟他們說了一些不是事實的事情，你知道我多麼需要

      的一份工作，你知道我的家庭狀況是怎樣，你在那時候落

      井下石，你這樣對嗎？我現在是很簡單，只要你誠實的說

      出有沒有這件事情，我馬上東西收一收，我拍拍屁股我就

      離開佛光大學，我們從此都不再聯絡，我要的就是這麼簡

      單，我也沒有要訴諸法律，我也沒有要訴諸性平會，訴諸

      性平會只是我希望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如果你還死不承認

      的話，那我就是送性平會。」等語，被上訴人則稱：「男

      子漢敢做敢當，的確有那樣的事情」、「有那樣的事情，

      但是，OK，就這樣子」，教務長楊昌裕再次詢問：「答案

      就是有啦？」，被上訴人稱：「好，有啦。」等語（見刑

      事二審卷第94頁），業據本院調閱被上訴人涉犯妨害性自

      主案件之刑事案卷審核屬實，足認被上訴人確有要求上訴

      人為其手淫，雖當時上訴人有表示拒絕之意，然被上訴人

      違反上訴人意願，將上訴人的手拉去被上訴人之性器官，

      勉強上訴人為其手淫。

（二）參以證人即上訴人之友人朱庭瑩於刑事案件偵查中證稱，

      上訴人曾於100年10月間某日晚間20、21時，用行動電話

      打電話給她，稱與被上訴人是在學校共同工作認識，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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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有研討會，被上訴人送上訴人回家途中，曾停車聊天，

      被上訴人有要求上訴人為其口交，但上訴人不願意等語，

      並證稱打電話當時上訴人情緒激動，有很害怕的感覺，有

      小小啜泣，但沒有達到大哭的程度等語（見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377號卷

      ，下稱偵卷，第22至22之1頁），復於刑事一審審理時證

      述，於100年10月17日電話中，上訴人有告訴她說，其上

      司要求其幫他做口交，當時上訴人的情緒害怕、緊張，還

      有哽咽啜泣，沒有大哭等語（見刑事一審卷一第187、188

      頁），且上訴人與證人朱庭瑩當日22時58分確有通話達1,

      629秒，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存刑卷可稽（見偵卷第10至

      11頁、彌封袋），業據本院調閱該等刑事案卷審核屬實，

      足認證人朱庭瑩上開證述內容應與真實相符而可信。果系

      爭事件當日被上訴人未違背上訴人意願而對上訴人強制為

      猥褻行為，上訴人應不致於當日返家迅即去電證人朱庭瑩

      ，提及前揭情事，並有緊張、害怕、哽咽之反應，綜此，

      亦見被上訴人確有違反上訴人意願而強制對上訴人為猥褻

      行為之情。而依上訴人指述前揭被上訴人對其為猥褻行為

      之情節，上訴人已多次表明拒絕為被上訴人手淫之意，並

      撥開被上訴人之手，被上訴人仍強拉上訴人之手進行手淫

      ，雖兩造並無何激烈肢體衝突，被上訴人之行為即已違反

      上訴人之意願，而對上訴人構成強制行為。況上訴人係於

      101年7月14日始行驗傷（見刑事偵、審卷宗之彌封袋內原

      告「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被上訴人則從

      未驗傷，兩造於當時是否曾因拉扯而受有淤傷等情，無從

      認定；且系爭事件發生時、地為晚間、非市區，縱被上訴

      人之行為已違反上訴人之意願，然上訴人事後仍然要求與

      其有同事關係之被上訴人載其返家，而未自行離去，核與

      社會常情並無不符，是被上訴人辯稱前揭手淫行為，是因

      兩情相悅而發生，否則其生殖器必因上訴人抵抗而受傷，

      上訴人也不致事後仍要求其載其回家云云，自不足採。又

      兩造之間是否原為男女朋友，及上訴人是否因被上訴人提

      議分手而對上訴人心存報復，與上訴人指訴遭被上訴人強

      制猥褻之情節是否屬實，核屬二事，即使兩造原為男女交

      往關係，上訴人仍有其性自主決定權，且即使上訴人因嗣

      後兩造分手而出面指訴被上訴人對伊為強制猥褻行為，亦

      僅係其提出指訴之動機，尚未能據此推翻上訴人指訴之真

      實性。

（三）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有以手指插入其下體之性侵害行

      為云云，然證人朱庭瑩於偵查中上開證述內容，並未提及

      上訴人曾告知她被上訴人有以手指性侵上訴人乙事，衡諸

      上訴人於系爭事件發生當日返家後旋即致電朱庭瑩，指訴

      被上訴人要求口交之事，果被上訴人當日有以手指插入上

      訴人陰道之事，上訴人當會一併告知證人朱庭瑩；且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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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已將手指插入至其陰道底部，應會

      造成上訴人處女膜受損，然上訴人之處女膜並未明顯裂傷

      ，有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下稱羅東博愛醫

      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參（見刑事一

      審卷一第6至7頁），且刑事確定判決係以被上訴人涉犯強

      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6個月確定，得易科罰金，有上訴

      人提出前開刑事判決為證（見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2年度

      侵附民字第2號卷第4至6頁，原審卷第12頁反面至第13頁

      反面、本院卷第142至145頁），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刑事案

      卷查核明確，並無認定被上訴人有以手指侵入上訴人性器

      而性侵情事，此外，上訴人就其主張被上訴人有以其手指

      插入其陰道為強制性交乙事，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之，

      其此部分指述應無可採。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

      上訴人對上訴人為前揭強制猥褻行為之事實，已如前述，

      被上訴人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查系爭事件發

      生當時，兩造為同事兼男女朋友之關係，兩造於親密行為

      過程中，上訴人因感被上訴人之行為已違反其意願而為拒

      絕之言詞及行為，被上訴人於知悉上訴人之意思後，本應

      尊重而停止，竟違背上訴人之意願而強為猥褻行為，使上

      訴人產生遭受侵害之羞辱感，上訴人受有相當程度之精神

      上痛苦，堪予認定。本院審酌系爭事件發生之經過、被上

      訴人迄今尚未賠償或和解等情形，及上訴人為國立臺灣大

      學中文系畢業，畢業後從事大學的專案助理工作，年薪37

      萬8,240元，原有罹患憂鬱症、雙極症病史及Ｂ群人格特

      質，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而被上訴人為國立東華大學之

      電機博士，發生系爭事件當時在佛光大學擔任助理教授，

      月薪約有6、7萬元，因此案遭解聘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

      卷（見原審卷第312頁），並有兩造之100、101年度之稅

      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之證

      物袋），認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以25萬元

      為適當，逾此部分請求，則無理由。

（五）上訴人雖另主張其為醫學上確診精神障礙之病人，經鑑定

      為身心障礙者，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屬刑法規定之「精

      神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被上訴人係對於有精神或其他

      心智缺陷之人為強制猥褻之行為云云。然依上訴人所指述

      當日被上訴人對其為猥褻行為之過程，上訴人於開始時因

      認為彼此為男女朋友而未予拒絕，後因感覺被上訴人行為

      逾矩，即以言詞、行動表示拒絕之意，事後並要求被上訴

      人馬上載其返家，此有上訴人於偵查、刑事一審審理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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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述甚詳（見宜蘭地檢署101年度他字第136號卷第7至8頁

      、刑事一審卷一第179至180頁），而依上訴人自述當時對

      於案發狀況之判斷、應變方式，均屬冷靜理性，未見悖於

      一般人經驗之反應，且上訴人嗣後對案發經過之記憶、依

      據記憶所為之描述，亦屬清晰流暢，均無足認為上訴人於

      案發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狀態之情狀，亦無證據

      證明被上訴人明知上訴人當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狀態而趁機為強制猥褻之行為，是縱上訴人為身心障礙者

      ，也與系爭事件發生無涉。上訴人另主張因被上訴人對其

      為妨害性自主之行為後，憂鬱症惡化為重度憂鬱症，且患

      有疑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云云，並提出臺北醫大醫院之診

      斷證明書2紙為證（見宜蘭地院102年度侵附民字第2號卷

      第8至9頁）。惟查，上訴人於系爭事件發生之前，即長期

      有憂鬱症病史，並持續在羅東博愛醫院接受治療等情，有

      羅東博愛醫院102年11月12日羅博醫字第0000000000號函

      檢送之相關病歷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96至221頁）

      ，而上訴人於系爭事件後之100年12月30日至臺北醫大醫

      院住院治療，其就診病情為「雙極症」、「人格障礙」，

      該院並表示目前未確定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診斷，壓力

      來源可能促使憂鬱症狀惡化，上訴人持續接受門診治療中

      ，包括藥物治療及心理治療，目前病情穩定，達到只需門

      診追蹤程度等語，有臺北醫大醫院102年10月7日校附醫歷

      字第0000000000號函、103年3月10日校附醫歷字第000000

      0000號函暨所附病歷資料存卷可按（見原審卷第67至95頁

      、第183至221頁、第261頁），且依臺北醫大醫院之病歷

      資料所示，上訴人於100年12月30日至101年 7月31日止體

      重均為50公斤左右或以上（見原審卷第38至58頁），縱事

      後上訴人體重有暴跌情事，因距離系爭事件發生已逾10月

      ，上訴人並自承其間伊有過失傷害、智慧財產權侵權及被

      上訴人之配偶告訴伊與被上訴人通姦等民、刑事案件訴訟

      程序進行中（見原審卷第272頁、本院卷第117頁），上訴

      人可能因其他事件發生、壓力增大方致體重暴跌，而本院

      依上訴人聲請向宜蘭縣政府政府社會處調閱上訴人自101

      年3月8日起至104年1月9日之個案心理諮商報告，亦明載

      ：「諮詢初期案主焦慮混亂、創傷反應明顯，....因為受

      到熟人的傷害及被偷錄音，案主對人、對環境失去信賴與

      安全感，只好離職，....加上案主覺得學校較袒護加害人

      ，申訴調查及訴訟進度又慢，讓案主充滿無助與無力感，

      案主負面情緒還有痛苦、憤怒、擔心司法不能伸張正義..

      ..」等語，有宜蘭縣政府104年2月5日府社工字第0000000

      00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至66頁），可認造成上

      訴人情緒障礙緣由眾多，自難逕認上訴人嗣後憂鬱症惡化

      、體重減輕與系爭事件間有何因果關係，是上訴人據此主

      張應加重被上訴人賠償責任云云，應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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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再按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

      對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犯罪被害人補償制

      度，在於補民事侵權行為制度之不足，國家之支付補償，

      乃基於社會安全之考量，使犯罪被害人能先獲得救濟，國

      家支付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依

      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此項求償權之本質，源於

      被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國家支付補償金後，原歸屬於

      被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因法律規定而移轉予國家，發

      生債權法定移轉之效力，被害人就該補償金額對犯罪行為

      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負責之人已無債權存在，自不得再為請

      求而應予扣除。經查，上訴人因本件強制猥褻案件，經宜

      蘭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於102年8月28日決議

      補償上訴人，其中包含精神慰撫金10萬元，有宜蘭地檢署

      103年6月11日宜檢貴樂庚103求償1字第010315號函及所附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102

      年度補審字第1號決定書、上訴人之犯罪被害補償金請領

      書、收據、付款憑單、每日憑單支付對帳單等影本各乙份

      為證（見原審卷第296至306頁）。依上所述，上訴人就該

      補償10萬元部分對上訴人已無慰撫金之債權存在，自應予

      扣除，扣除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精神慰撫金

      應為15萬元（25萬元－10萬元＝15萬元）。

四、綜上所述，除原判決所命給付上開15萬元本息外，上訴人依

    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上訴人85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此部分敗

    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雖聲請囑託醫療院所鑑定其於案

    發時之精神狀態如何，及是否因系爭事件加重其原本罹患之

    精神疾病及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節，惟上訴人自承其於

    100年間雖因憂鬱症長期於精神科就醫，但因規則就診、服

    藥，憂鬱症達部分緩解，至同年9月7日就診時情緒狀況尚穩

    定，嗣因於同年10月17日發生系爭事件，同月25日就診時方

    向主治醫師陳稱想離職、焦慮情緒明顯，至同年11月21日回

    診時出現情緒極不穩定情況等語（見原審卷第227頁），堪

    認上訴人於系爭事件發生前，其憂鬱症等病症已獲控制，並

    無精神障礙或陷於心智缺陷狀態之情，況本院依上訴人嗣後

    偵、審期間表現、病歷等事證，已足認定上訴人於行為時之

    精神狀態並無影響其識別能力情事，業如前述，是上訴人此

    部分聲請，顯無調查必要；而上訴人於系爭事件後持續於臺

    北醫大醫院、羅東博愛醫院等醫院住院及門診治療，為兩造

    所不爭執，則該等治療醫院就上訴人嗣後精神狀態應知之甚

    詳，惟經原審向上訴人主要治療醫院即臺北醫大醫院詢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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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人是否因系爭事件致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節，該院覆

    稱：「目前未確定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診斷」等語，有該

    院回函存卷可按（見原審卷第261頁），自無就此另行鑑定

    之必要。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已提出之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認與本判決之論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6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梁玉芬

                              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管靜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件正本關於被隱蔽人之身分資料係依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之規定隱蔽之。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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